
 

 

經行政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非法經營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或民宿場所 

申請恢復供水供電申請案 

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不符合 

1.收件 

已無非法經營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或民宿情形 已申請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 本局已通知將辦理查驗 

已申請旅館業/民宿登記證本局已通知審查符合 

 2.1書面審查 

是否符合 

 2.1書面審查 

是否符合 
2.2通知補正 

不符合 不符合 

 
2.5 現場無非法 

經營情形並清除 

營業設施物品 

2.6駁回申請 

不符合 

 2.3補正資料審查 

 

2.4 辦理現場

聯合會勘 

符合 

符合 

符合 

符合 

3.同意申請通知自來水處、電力公司復水復電 

符合 

1. 0.5 日 

2.1~

2.6 
23日 

3. 6.5 日 

更新日期:111.03.02 

觀光傳播類:案件編號 31 

受理方式:郵寄申辦、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 

總處理時限:30 日(日曆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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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
 


